
2019 中国（宁波）机电产品出口泰国展览会

展会时间：2019 年 9 月 5-7 日

展出地点：曼谷国际贸易展览中心(Bangkok International Trade & Exhibition Centre)

主办单位：宁波市商务局

承办单位：宁波市东方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展品范围:

机电五金建材产品：家用电器、电子消费品及信息产品、电子电气、五金工具、机械设备、汽车

用品及零配件、建筑及装饰材料、卫浴设备、化工产品、照明产品、新能源、自行车等；

家居用品及消费品：家居装饰品、家居用品、工艺品、礼品赠品、节日用品、家具、日用陶瓷、

玩具、餐厨用具、园林用品、户外休闲用品、体育及旅游用品、服装服饰、箱包、鞋等。

展会简介：

中国-东盟（泰国）商品贸易展览会从 2012 年起，已在曼谷成功举办 8届。自 2017 年起，中

国（宁波）机电产品出口泰国展览会作为宁波市自办展成为了中国-东盟（泰国）商品贸易展览会

的展中展，同期同馆举行，该展总面积达 8000 平方米。2018 年超过 198 家参展企业参展，根据现

场统计，到会观众 8381 名，产品更丰富的展出平台，进一步满足泰国以及其他东南亚商家的采购

需求。

据了解五金、机电、工具、家电、灯具、电动工具等我市传统优势产品市场潜力较大。建议提

供优质的余姚产品在泰国树立起良好的口碑，进一步提高市场占有率和竞争力达到品牌的长远效益。

补贴政策：2019 年该展继续列入宁波市自办展，按照甬商务贸促[2018]36 号文件，市财政每个摊

位最高补贴摊位费 80%，各县市区商务局另有 10000－20000 不等的补贴政策配套，据了解余姚市

商务局拟补助 20000 元。

备注建议：该展会属市里较支持项目，企业基本上全部免费。企业申请一个标摊有一个工作人员可

以免费同行最好是申请二个展位，有三个工作人员可以免费同行。

参展费用：

1、摊位费 26800 元人民币/9 平方（含注册、会刊及宣传费）
2、展品运输费 按实际收取

3、签证费 按实际收取

3、人员费 8800 元人民币/人（含往返机票、当地五星级酒店 6天 5晚住宿、每日三餐、
当地城市交通费)

联系方法：

地 址：余姚市阳明西路 188 号(188 文化创意园）

展会联系人：鲁先生 陈小姐 杜小姐

联系电话：0574-62837913/62837917/62837911

联系传真: 0574-62837912



参 展 申 请 表 回传 62837912

展览名称
中国（宁波）机电产品出口

泰国展览会
时间

申请情况 申请摊位 个； 参展人员 人 是否需角摊

参展单位
(中文) 企业注册地

(英文)

参展单位

地 址

(中文)

(英文)

联 系 人 电子邮箱

电 话 传 真

参展产品
(中文)

(英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公司网站
1.在双方充分了解展会信息基础上，组团单位与参展企业在自愿、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签定此参展申请表；

2.以上内容将作申报批文及出展楣板文字、宣传资料用，请认真填写；每个 9平方米的摊位，参展人数原则为 2人；

3.参展企业必须遵守展会的有关规定，如禁止在展会上拍照、不得提早撤展、筹撤展时不得乱扔废物或样品、展览期间

不得零售样品、不得损坏展览有关设施和聚众闹事等，如因违规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参展企业得接受相应的处罚；

4.组团单位严禁有知识产权问题的产品参展，企业携带侵权产品参展而引起的法律纠纷与组团单位无关；

5.为了保证顺利参展，参展企业务必按组团单位的日程安排办好护照、展品运输、行程确定、摊位配备等工作；

6.有关参展费用问题请详见组团单位《收费标准》，如有不明之处请于申请参展之前向组团单位了解清楚。参展企业必

须按时、按标准交纳各种费用。参展申请经组团单位确认后的 5 个工作日内，申请企业需按组团单位发出的收款通知书

交纳展位费及报名费组织费作为参展定金。并于出发前壹个月交齐所有费用，以保证参展工作的顺利进行。如参展企业

未按时交齐所有款项，将被视为自动放弃参展处理，组团单位保留处理摊位的权力，已交款恕不退还。如因展会场地安

排等原因未能提供摊位给企业，组团单位将如数返还企业所交费用；

7.企业参展面积，经确认后未经组团单位同意不能退减。筹展工作开展后，参展企业因自身原因而中途退展，须承担所

发生的一切费用。组团单位保留处理摊位的权力；

8.参展企业若按组团单位通知时间送签证而所有预定人员被拒签不能参展的，组团单位本着减少参展企业损失的原则尽

力处理，但已发生而不能取消的费用由企业承担。若参展单位延迟送签或由于自身原因而不能如期参展，参展企业必须

承担所发生的费用。组团单位保留处理摊位的权力；

9.组团单位根据展会提供面积情况保留对申请面积作调整的权力；

10.在参展企业遵守《运输指南》有关规定的情况下，组团单位有责任保证展品运输的安全、准时。对于展品联运过程

中丢失的展品，组团单位按企业提供的清单赔偿；但由于不可抗力因素（如自然灾害、罢工、战争等）引起的样品延

误、丢失，组团单位免除此责任。组团单位有权拒运超时集中、包装不良或来路不明的样品；

11.原则上要求参展人员随团活动，不得擅自离团，如参展人员确实因特殊情况不能随团，组团单位有权收取离团管理

费，其人员在外停留期间的有关活动、保险、人身及财产安全问题自行负责，与组团单位无关，参展人员在外停留时

间不得超过批文规定天数；

12. 以上条款作为组团单位与参展单位之间达成的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申请单位： 组团单位：宁波市东方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盖章）

负 责 人：

日 期： 日 期：


	地 址：余姚市阳明西路188号(188文化创意园）       

